广东省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申请书

成 果 名 称 ：                                    
成果完成单位：                                    
项 目 编 号 ：                                    
申请评审单位：                               (盖章)
申请评审形式:                                     
申请评审日期：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二ＯＯ五年制

	成 果 名 称
	

	研究起始时间
	 
	研究终止时间
	

	申请评审单位
	单位名称
	

	
	隶属省部
	

	
	所在地区
	
	单位

属性（   ）
	⒈独立科研机构⒉大专院校⒊工矿企业⒋集体个体⒌其他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1.            2.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内    容    简    介

	（可另加页）

	技 术 资 料 目 录

	（可另加页）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名  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学位）
	工 作 单 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签名

	
	
	
	
	
	
	
	
	

	
	
	
	
	
	
	
	
	

	
	
	
	
	
	
	
	
	

	
	
	
	
	
	
	
	
	

	
	
	
	
	
	
	
	
	

	
	
	
	
	
	
	
	
	

	
	
	
	
	
	
	
	
	

	
	
	
	
	
	
	
	
	

	
	
	
	
	
	
	
	
	

	
	
	
	
	
	
	
	
	

	
	
	
	
	
	
	
	
	

	
	
	
	
	
	
	
	
	

	
	
	
	
	
	
	
	
	

	
	
	
	
	
	
	
	
	

	
	
	
	
	
	
	
	
	

	
	
	
	
	
	
	
	
	

	
	
	
	
	
	
	
	
	

	
	
	
	
	
	
	
	
	

	
	
	
	
	
	
	
	
	


注：主要研究人员签名必须是本人亲笔签名。

	申 请 评 审 单 位 意 见

	经 办 人：               （签名）
主管领导：               （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意 见

	经 办 人：               （签名）
主管领导：               （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组 织 评 审 单 位 意 见

	经 办 人：               （签名）
主管领导：               （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申请书》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办法》（国科发政字[1995]249号）、《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办法实施细则》（国科发政字[1997]061号）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办法（试行）》（粤科成字[1999]239号）要求制订。
2、本证书规格一律为标准A4纸，申请评审单位需提交《广东省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申请书》一式6份。

3、申请评审单位必须提供原任务来源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通知、项目编号、项目申请书、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合同书等材料。

4、成果名称：由成果完成单位填写，必须与原任务来源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名称一致。

5、成果完成单位：指承担该项目主要研制任务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由二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时，完成单位名称与顺序排列必须与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合同书中的研制单位名称与顺序排列一致。如出现变更，填写前完成单位必须协商一致，并向组织评审单位出具该项成果共同承担单位的、同意更改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6、项目编号：指该项成果立项时，由项目下达单位授予的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

7、申请评审单位：由成果完成单位填写，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二个以上单位完成的，原则上由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第一承担单位提出申请，并加盖单位公章。如出现变更，在提出申请评审之前，各完成单位必须协商一致，并向组织评审单位出具该项成果承担单位同意更改的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同一研究成果只能评审一次，不得多单位分头申请评审。

8、申请评审形式：指该项成果所采用的评审形式，即会议评审或通信评审。

9、申请评审日期：由成果完成单位填写，并以申请评审单位盖章日期为准。

10、申请表中的“成果名称”必须填写全称，并与封面上的成果名称完全一致。

11、研究起始时间：是指该项成果开始研究或开发的时间，应以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上的时间为准。

12、研究终止时间：是指该成果最终完成的时间。

13、申请评审单位：

（1） 单位名称：即封面上的申请评审单位。

（2） 隶属省部：指申请评审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属于哪个地方或部门，如果本单位有双重隶属关系，请按本单位最主要的隶属关系填写。隶属省部的名称由申请评审单位填写，代码由申请组织评审单位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与代码；国务院各部、委、局及其机构名称与代码”填写。

（3） 所在地区：是指申请评审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名称由申请评审单位填写，代码由申请组织评审单位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与代码”填写。

（4） 单位属性：是指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在⒈独立科研机构 ⒉大专院校 ⒊工矿企业 ⒋集体个体 ⒌其他五类性质中属于哪一类，并在括号中选填相应的数字即可。

（5） 联系人：是指申请评审单位的该项成果的技术负责人。

（6） 通信地址：指申请评审单位的通信地址，要依次注明省、市（区）、县、街和门牌号码。

14、内容简介：应包括如下内容：

（1） 任务来源：应写清计划来源、名称及其编号。

（2） 应用领域和研究原理。

（3） 主要结论（写明合同要求的主要研究任务和实际达到的研究目标）。

（4） 成果的创新点、先进性。

（5） 作用意义（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

15、技术资料目录：指按照规定由申请评审单位提供的主要文件和技术资料。

16、主要研究人员名单：由成果完成单位根据研究人员对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小顺序填写。并应得到所有完成单位的认可。

17、申请评审单位意见：由申请评审单位填写，由主管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18、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由与申请评审单位具有行政关系的主管部门填写，由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19、组织评审单位意见：由负责该项成果评审工作的省有关部门软科学研究管理机构的组织评审单位填写，由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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